
 

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第一次会议决议 

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以微

信、书面等相关制度规定的通知方式送达并于 2024年 4月 18日以现

场及通讯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4人，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4人，独立董

事周颖、杨波、魏兆成、孙小雲出席了会议。经过议案审议推举周颖

女士为本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会议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共审议五项议案，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的议案》 

经选举，与会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独立董事周颖女士担任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召集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

《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及《公司上市后三年分红回报规划》等关于

利润分配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相关承诺，综合考虑了公司目前经营业

绩、发展前景和未来增长潜力等因素，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和实际

经营情况，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2023年度）》

的内容和形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真实、准确

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已经构

建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和评价体系，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并在经营活动

中予以执行，在所有重大决策方面满足了风险有效控制的要求。公司 

2023 年度不存在财务报告相关及非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重大缺

陷。我们同意《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2023年度）》，并同意将该预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

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及担保事项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要求。

被担保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

的范围之内，担保方提供连带责任无偿担保，且无需公司及子公司提

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

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系基于公司实际

情况及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最新规定所做出的变更，本次章程修订

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以下无正文） 

  



 

（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第一次会议决议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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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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